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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

在本《法律意见》中，除非上下文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如下含义：

申请人/项目实施主体 指 丹东市元宝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本次债券 指

申请人本次拟于 2025 年申请发行的金额为 5,000
万元的丹东市元宝区北部城区污水处理扩容及配

套管网项目专项债券

本项目 指
丹东市元宝区北部城区污水处理扩容及配套管网

项目

《实施方案》 指 《本项目专项债券项目实施方案》

《可研报告》 指
阶梯项目咨询有限公司编制的《本项目可行性研究

报告》

《可研批复》 指

丹东市元宝区发展和改革局于 2025年 2月 8日印

发的《关于本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元发

改审批字[2025]4号）

《初设批复》 指

丹东市元宝区发展和改革局于 2025年 9月 5日印

发的《关于本项目初步设计的批复》（元发改审批

字[2025]12号）

辽宁宁大 指 辽宁宁大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专项评价报告》 指

辽宁宁大于 2025年 11月 26日出具的《本项目收

益与融资自求平衡专项评价报告》（宁大咨询

[2025]053号）

本所、北京德恒 指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

本法律意见 指 本所出具的《关于本项目的法律意见书》

财政部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预算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

《实施条例》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实施条例》

国发〔2014〕43号文 指 《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

财预〔2015〕225号文 指
《财政部关于对地方政府债务实行限额管理的实

施意见》

财预〔2016〕155号文 指 《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预算管理办法》

财预〔2017〕89号文 指
《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

政府专项债券品种的通知》

财库〔2019〕23号文 指 《财政部关于做好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工作的意见》

国发〔2019〕26号文 指
《国务院关于加强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资本金管理

的通知》

财库〔2020〕36号文 指 《关于进一步做好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工作的意见》

财库〔2020〕43号文 指 《地方政府债券发行管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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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

关于辽宁省人民政府专项债券-

丹东市元宝区北部城区污水处理扩容及配套管网项目的

法律意见书

德恒 01F20240826-12号

致：丹东市元宝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根据丹东市财政局与本所签订的《专项法律服务协议》，本所接受贵局的委

托，担任申请人本次债券发行的专项法律顾问。本所依据《公司法》《证券法》

《预算法》《实施条例》《政府投资条例》、国发〔2014〕43号文、财预〔2015〕

225号文、财预〔2016〕155号文、财预〔2017〕89号文、财库〔2019〕23号文、

财库〔2020〕36号文、财库〔2020〕43号文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有关

规定，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就本次债券发

行事宜出具本法律意见。

在本法律意见中，本所仅就与本次债券有关的问题发表法律意见，而不对有

关会计、审计等专业事项发表意见。本所在法律意见中对有关《可研报告》、《初

设批复》、《可研批复》、《实施方案》、《专项评价报告》等文件中某些数据

和结论的引述，并不意味着本所对该等数据、结论的真实性和准确性作出任何明

示或默示的保证。

对本法律意见，本所作出如下声明：

1. 本所承诺已依据本法律意见出具日以前已发生或存在的事实和我国现行

有效的法律、法规和相关规范性文件发表法律意见；本所已严格履行法定职责，

遵循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对申请人本次债券发行的合法合规性进行了充分

的尽职调查，保证本法律意见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本所认

定某些事项是否合法有效是以该等事项发生之时所应适用的法律、法规以及规范

性文件为依据，同时也充分考虑了政府有关主管部门给予的有关批准和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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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本所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作为本次债券发行必备的法律文件，随其他申报

材料一同报送，本所愿意将本法律意见作为公开披露文件，并依法承担相应的法

律责任。

3. 在为出具本法律意见而进行的尽职调查过程中，申请人及本项目实施主

体向本所承诺、保证和确认：其已提供了本所认为出具本法律意见所必需的、真

实、准确、完整、有效的文件、材料或口头的陈述和说明，不存在任何隐瞒、虚

假和重大遗漏之处；其所提供的副本材料、复印件或电子版材料均与其正本材料

或原件是一致和相符的；其所提供的文件、材料上的签署、印章是真实的，并已

履行该等签署和盖章所需的法定程序，获得合法授权；其所作出的所有口头陈述

和说明均与事实一致。

4. 对于本法律意见至关重要而又无法得到独立证据支持的事实，本所依赖

申请人及本项目实施主体或其他有关单位出具的证明文件出具法律意见。

5. 本法律意见仅供申请人为本次债券发行之目的使用，未经本所许可，不

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本所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的精神，对申请人

提供的有关文件和事实进行了核查和验证，现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本次债券的发行

根据《实施方案》及《专项评价报告》，丹东市元宝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作

为申请人拟计划申请发行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总金额

9,800 万元，计划分两次发行，其中拟于 2025 年申请发行 5,000.00 万元，2026

年申请发行 4,800.00万元，假设融资利率 3.5%，期限 15年。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债券为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符

合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

二、本次债券的申请人及项目实施主体

根据《可研批复》、《初设批复》及《实施方案》，丹东市元宝区住房和城

乡建设局为本次债券的申请人及本项目实施主体。依据申请人持有的中共丹东市

元宝区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核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书》，其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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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下：

机构名称 丹东市元宝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负责人 钟锦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11210602001148955J
机构性质 机关

机构地址 辽宁省丹东市元宝区九江街 5号

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所律师认为，丹东市元宝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是依法设

立并合法存续的机关法人，能够独立承担民事责任，不存在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

规定需要终止的情形，其已取得作为本项目实施主体的授权和批准文件，具备作

为本次债券的申请人资格和本项目的项目实施主体资格。

三、本项目的基本情况及项目审批程序

（一）本项目基本情况

根据《可研批复》、《初设批复》及《实施方案》，本项目建设单位为丹东

市元宝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项目建设地址为丹东市元宝区金山开发区铁东工业

园区，建设规模及主要建设内容为本项目为丹东市元宝区北部城区污水处理扩容

及配套管网项目，主要包括污水处理扩容项目、污水处理配套管网项目两部分。

其中：

（1）污水处理扩容项目

项目拟建设为每日污水处理能力 2.7万吨，扩建项目规划建筑物总建设面积

2981平方米。规划地下建筑面积 1202平方米。新建的主要建（构）筑物包括事

故池、生化池、二沉池、污泥泵池、深度处理车间、污泥脱水车间、储泥池 1

座、消防水池、仓库及维修间、堆棚以及总图管网。

（2）污水处理配套管网项目

①计划建设山城村 5条街路排水管网。共铺设 DN300-DN500 HDPE双壁波

纹管污水管 2820米，铺设 DN900-DN1500 HDPE双壁波纹管雨水管 1640米，恢

复路面 8460平方米。

②建设古城村部分排水管网。共铺设 DN500 HDPE 双壁波纹管污水干管

2700米，铺设 DN1500 HDPE双壁波纹管雨水干管 2700米，恢复路面 8100平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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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

本所律师认为，本项目建设内容为污水处理扩容及配套管网，属于具有一定

收益的公益性项目，符合有关规定以及政府专项债发行领域。

（二）本项目已履行的审批程序

截至本法律意见出具之日，本项目已经取得的批复和核准文件情况如下：

编号 文件名称 批复核准主体 文件/备案号 核准/备案内容

1

《关于丹东市元宝区北部

城区污水处理扩容及配套

管网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

的批复》

丹东市元宝区

发展和改革局

元发改审批

字[2025]4号

你单位《关于申请批准丹东市元宝区

北部城区污水处理扩容及配套管网

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函》（元住建

函[2025]3 号）、《丹东市元宝区北

部城区污水处理扩容及配套管网项

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等文件收悉。经

研究，同意建设丹东市元宝区北部城

区污水处理扩容及配套官网项目。

2
《关于丹东市元宝区北部

城区污水处理扩容及配套

管网项目初步设计的批复》

丹东市元宝区

发展和改革局

元发改审批

字 [2025]12
号

你单位你单位《关于申请批准丹东市

元宝区北部城区污水处理扩容及配

套管网项目初步设计的函》（元住建

函[2025]24 号）等相关文件资料收

悉。原则同意丹东市市政工程设计研

究院有限公司编制的《丹东市元宝区

北部城区污水处理扩容及配套管网

项目初步设计概算书》。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申请人已经取得了丹东市元宝区发展和改革局关于

本项目的《可研批复》及《初设批复》等有关文件，上述批复的取得符合相关法

律、法规以及规范性文件规定的要求。

四、本项目资金来源及本次债券的募集资金使用

（一）本项目资金来源

根据《实施方案》及《专项评价报告》，本项目总投资为 12,639.30万元，

其中：建设单位自筹资金 2,839.30 万元，占总投资比例 22.46%，申请发行地方

政府专项债券 9,800.00万元，占总投资比例 77.54%

（二）本次债券募集资金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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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实施方案》，本项目建设内容主要为丹东市元宝区北部城区污水处理

扩容及配套管网项目建设。项目估算总投资 12,639.30 万元，其中工程费用

10,290.28万元，工程建设其他费 1,049.81万元，预备费 907.21万元，建设期利

息 392万元。

本所律师认为，本项目的资金来源已做合理安排，本项目的资本金以及本次

债券募集资金使用均符合我国法律、法规及相关规范性文件之规定。

五、本项目预期收益、支出与融资平衡分析

根据《实施方案》及辽宁宁大出具的《专项评价报告》，本项目债券存续期

预计运营收入为 32,644.22万元，扣除运营成本 10,057.18万元，预计本项目收益为

22,587.04万元，债券存续期应还本付息 14,945.00万元，本息覆盖的平均倍数为 1.51

倍。本项目在专项债券存续期内的现金流入能够覆盖专项债券本息，具有良好的

偿债能力，可以实现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均衡。

本所律师认为，本项目预期收入能够保障偿还融资本金和利息，能够实现项

目收益和融资自求平衡，符合财预〔2017〕89号文关于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

衡的规定。

六、本次债券的中介机构

本所律师核查了为本次债券提供服务并出具相关专业意见的中介机构及其

经办人的资质证书，具体情况如下：

（一）会计师事务所

申请人聘请辽宁宁大对本次债券的发行出具《专项评价报告》。辽宁宁大现

持有沈阳市大东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于 2024年 7月 16日核发的《营业执照》（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2101042436970842）以及辽宁省财政厅核发的《会计师事务

所执业证书》（执业证书编号：21010197，证书序号：0009488）。

辽宁宁大为申请人出具《专项评价报告》的签字会计师为王英和马长荣；王

英现持有辽宁省注册会计师协会颁发的《注册会计师证书》（证书编号：

210102130002）；马长荣现持有辽宁省注册会计师协会颁发的《注册会计师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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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书编号：210100150027）。

（二）律师事务所

申请人聘请北京德恒为本次债券的发行出具法律意见。北京德恒现持有北京

市司法局颁发的《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31110000400000448M）并已经通过主管机关的年度检查。

北京德恒为本次债券出具法律意见的签字律师为李哲和王冰。李哲持有北京

市司法局颁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执业证》（执业证号：11101199910161563）；

王冰持有辽宁省司法厅颁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执业证》（执业证号：

12101201211390314）。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为本次债券的发行出具《专项评价报告》及法律意见

的中介机构大信辽宁及北京德恒均依法批准设立并且已经通过主管机关的年度

检查，其机构及签字经办人具备为本次债券出具专业意见的合法资质。

七、结论性意见

综上所述，经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出具之日，本所律师认为：

（一）本次发行的债券品种为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专项债

券，符合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

（二）本次债券的申请人及本项目的实施主体丹东市元宝区住房和城乡建

设局是依法设立并合法存续的机关法人，已经取得本项目实施主体的授权和批准

文件，具备作为本次债券的申请人和本项目的项目实施主体资格。

（三）本项目属于具有一定收益的公益性项目，符合有关规定并且已经取得

《可研批复》《初设批复》等相关政府的批复文件，符合政府专项债发行领域。

（四）本项目的资本金和本次债券募集资金的用途符合我国法律、法规及规

范性文件之相关规定。

（五）辽宁宁大已经出具《专项评价报告》，认为本项目能够实现项目收益

和融资自求平衡，符合财预〔2017〕89号文关于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规

定。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 关于辽宁省人民政府专项债券—丹东市元宝区北部城区污水处理扩容

及配套管网项目的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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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参与本项目的各中介机构及各自的签字经办人均具备出具相关专业

意见的合法资质。

本法律意见正本壹式叁份，经承办律师签字并加盖本所公章后生效。

（以下无正文）




